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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食品卫生

食 品 卫 生
灾区的食品卫生是预防肠道传染病和食物中毒的重要内容 ,需要强化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重点

是 :对救援食品的卫生监督和管理 ;灾区原有食品的清挖整理与卫生质量鉴定和处理 ;对灾区在简易条件下

生产经营的集体食堂和饮食业单位进行严格卫生监督和临时控制措施 ;加强食品卫生知识宣传 ,以居民家

庭预防食物中毒为主。具体措施如下 :

一、需要重点预防的食物中毒

(一)细菌性食物中毒

食用已死亡畜禽肉和未很好冷藏的米饭、蔬菜食品特别容易引起细菌性食物中毒。以胃肠道症状为

主 ,如腹泻、腹痛、恶心、呕吐 ,有时有发热、头痛 ,潜伏期一般在 3～12 小时 ,部分在 13～24 小时 ,少数在 48～

72 小时。需要及时治疗 ,以对症治疗为主 ,及时补充体液和电解质 ,必要时给予抗生素治疗。

(二)化学性食物中毒

一般为误食有毒物质 (农药、亚硝酸盐等)引起。食入化学有毒物发病快 ,一般潜伏期在数分钟～1 小时

内 ,死亡率较高 ,因此要及时对症治疗 ,包括停止食用毒物 ,及时进行催吐、洗胃、灌肠 ,使用特效解毒药等。

如亚硝酸盐中毒给予美蓝 ,有机磷中毒采用阿托品和氯磷定、解磷定 ,砷中毒采用二巯基丙醇 ,条件允许时

应送医院抢救。

(三)有毒动、植物性食物中毒

食用未经充分加热的豆浆、扁豆或食用苦杏仁、发芽土豆、毒蘑菇会引起有毒植物性食物中毒 ;误食猪

甲状腺、肾上腺和含毒的鱼类会引起有毒动物性食物中毒。该类中毒一般采取洗胃、急救和对症治疗。

二、发生食物中毒的现场应急处理

(一)对病人紧急处理和报告

停止食用中毒食品 ,对病人及时诊断和急救治疗并向当地疾控中心报告 ,内容包括食物中毒发生地点、

时间、人数、典型症状和体征、治疗情况、中毒食物。

(二)对中毒食品进行控制处理

1. 封存现场的中毒食品或疑似中毒食品 ,通知追回或停止食用其他场所的中毒食品或疑似中毒食品。

待调查确认不是中毒食物以后才能食用。

2. 对中毒食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或销毁 ,并对中毒场所采取相应的消毒处理。对细菌性食物中毒 ,固体食

品 ,可用煮沸消毒 15～30 分钟处理 ;液体食品可用漂白粉消毒 ,消毒后废弃。餐具等可煮沸 15～30 分钟 ,也

可采用漂白粉消毒。对病人的排泄物、呕吐物可用 20 %石灰乳或漂白粉消毒 (一份排泄物加二份消毒液混

合放置 2 小时) ,环境可采用过氧乙酸进行喷洒消毒。化学性或有毒动植物性食物中毒应将引起中毒的有毒

物进行深埋处理。

三、灾区食品卫生监督管理

(一)救援食品最好是直接入口的防污染和卫生质量稳定的定型包装或者袋装密封食品和瓶装饮料。

(二)保证清洁瓜果蔬菜供应 ,禁止游动摊贩售卖非包装熟食品 ,尤其是散装熟肉、水产品和切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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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

(三)不准销售来源不明的食品及原料。

(四)集体用餐单位应优先配备清洁用水、洗涤消毒设备以及食品加热和冷藏设备。

(五)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应做好食品设备、容器、环境的清洁。消毒后 ,经当地卫生行政部门认可后开

业 ,并加强对其食品和原料的监督 ,防止食品污染。

四、开展对预防食物中毒的宣传教育

避免在简易住处集中做大量食物和集体供餐 ,避免购买和食用摊贩销售的未包装的熟肉和冷荤菜 ;食

品要生熟分开 ,现吃现做 ,做后尽快食用 ;所有现场加工的食品应烧熟煮透 ,剩饭菜一定要在食用前单独重

新加热 ,存放时间不明的食物不要直接食用。

(一)不可食用的

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 ;已腐烂的蔬菜、水果 ;来源不明的、非专用食品容器包装的、无明确食品标志的

食品 ;其他已腐败变质的食物和不能辨认是否有毒的蘑菇。

(二)可食用的

11 新鲜的或工厂包装的未被污染的食品 ;

21 烧熟煮透的现场加工食品 ;

31 加工后常温下放置时间不超过 4 小时的熟食品 ;

41 消过毒的蔬菜、水果。

卫生部监督局关于开展新资源食品许可情况调查的通知
卫监督食一便函[2008 ]1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有关单位 :

为做好《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实施工作 ,我局拟对 2007 年 12 月 1 日以前取得试生产和正式生产批准

文号的新资源食品有关情况开展调查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调查对象

持有 2007 年 12 月 1 日以前试生产和正式生产批准文号的新资源食品生产企业或申请单位。

二、调查形式

调查采取调查对象填写调查表 (见附件)的方式。

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负责进口新资源食品有关企业或单位调查工作。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辖区内

有关企业或单位调查工作。

持有批准文号的新资源食品生产企业或申请单位也可以直接从卫生部官方网站 (www. moh. gov. cn) 下载

调查表 ,填写后连同所持新资源食品审查批件复印件一并邮寄 (或传真)至指定单位。

三、调查时间

请各地、各单位于 2008 年 3 月 10 日前将调查结果邮寄 (或传真)至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北三条 32 号卫

生部卫生监督中心评审一处张小霞收。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 :张小霞 　01026404787822230

刘松涛 　010268792404

传真 :01026404787822217

附件 :已获卫生部批准的新资源食品有关情况调查表

二 ○○八年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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